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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橫琴新區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engqin.gov.cn/hengqin/xxgk/201711/452eb00a95694900828802ea79e90d3d.shtml） 

 

附錄 

 

横琴新区商务局关于印发《横琴新区促进重点总部企业集中办公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税务机关发票管理、落实统计工作要求，依法加强税务、统计监管，规范

企业经营行为，我局制定了《横琴新区促进重点总部企业集中办公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

法”），现将暂行办法予以公布，请各有关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申报工作。 

  

  

  

                                  横琴新区商务局 

2017 年 11 月 30 日 

  

  

  

  

    

  

横琴新区促进重点总部企业集中办公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税务机关发票管理、落实统计工作要求，依法加强税务、统计监管，

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在横琴创意谷设立“重点总部企业集中办公区”（以下简称

“集中办公区”），采取“集中办公、集中配套、集中服务”的方式，为入驻重点总部企业提

供“一站式”办公服务。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重点总部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横琴新区办理工商登记注册

并依法纳税；年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以上（批发贸易业年商品销售额达 2000 万元以上）；未

占用横琴新区建设用地指标且在横琴新区无自有或租赁办公场所的企业。优先考虑入驻前未纳

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企业。 

第四条 给予入驻集中办公区重点总部企业“两免一补”政策扶持： 

（一）免费提供一定面积办公场地。 

1.年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以上（批发贸易业年商品销售额达 2000 万元以上）的，免费

提供面积 20-25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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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营业收入在 1 亿元（含 1 亿）以上的，免费提供面积 30-60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二）免费提供一定数量办公设备。按 5 万元/套标准免费向企业提供办公桌椅、电脑、

电话等必要办公设备。 

1.年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以上（批发贸易业年商品销售额达 2000 万元以上）的，提供 1

套办公设备； 

2.年营业收入在 1 亿元（含 1 亿）以上的，提供 2 套办公设备。 

（三）给予一定数额营运补助。按 10 万/人的标准给予企业营运补贴，用于聘请必要的

驻区财务、统计人员。 

1.年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以上（批发贸易业年商品销售额达 2000 万元以上）的，每年

补助 10 万元； 

2.年营业收入在 1 亿元（含 1 亿）以上的，每年补助 20 万元。 

第五条 横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落实集中办公区场地，设立横琴新区重点总部企业综

合服务中心，负责入驻重点总部企业资格审核并报区商务局备案。 

第六条 横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入驻重点总部企业提供以下日常管理服务。 

（一）提供包括注册登记、政策咨询、人才交流、数据支持、公共培训、物业管理等服

务； 

（二）配套会议室、业务洽谈室、公共食堂、人才公寓等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入驻重点

总部企业员工； 

（三）定期对入驻重点总部企业进行创业辅导、政策宣讲、投融资资源对接等服务； 

（四）定期组织入驻重点总部企业财务、统计人员进行业务交流、培训，提高财务、统

计人员业务水平。 

第七条 横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指定专人担任政府行政事务服务专员，畅通区各相关职能

部门与入驻重点总部企业的联系渠道，为入驻重点总部企业协调办理相关政府事务和其他管理

服务。 

第八条 横琴新区各职能部门对集中办公区的各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

办结制、服务承诺制，采取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等方式，优化流程、缩短时限、提高效率。 

第九条 入驻重点总部企业应将驻区财务、统计人员名单、联系方式报区税务、统计、财

政等行业主管部门备案，依法及时向区税务、统计等行业主管部门报送各类经营资料，主动配

合集中办公区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日常监管工作。 

第十条 横琴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政策扶持期间每年对企业进行资格复审，定期或不定期

对实际办公人员情况进行走访、排查并报区管委会，对审核合格的企业继续进行扶持。 

第十一条 对于申报扶持政策的企业在复审期间内出现如下情况的，终止扶持政策： 

（一）严重违法，被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 

（二）将申请扶持的办公用房、设备进行转租、分租、或擅自改变用途的; 

（三）未及时准确向统计、税务部门报送相关数据。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一年。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横琴新区商务局负责解释。 

 


